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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 年实质性会议 

2008 年 6 月 30 日至 7月 25 日，纽约 

临时议程
*
 项目 2 

年度部长级审查：“落实可持续发展方面的 
国际商定目标和承诺” 

 
 

 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全面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“珠宝首饰联合会”

就 2008 年 4 月 14 日至 16 日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举行的大会报告

和建议提交的声明 
 
 

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，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/31 号决议第 36 和

37 段的规定分发。 

 
 

 * E/2008/10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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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声明 
 
 

 根据珠宝首饰联合会 2007 年《佛得角宣言》以及针对 2008 年年度部长级审

查会议关于可持续发展的主题于 2008 年 4 月 14 日至 16 日在迪拜召开的“珠宝

首饰联合会”大会，珠宝行业目前正在全力推动可持续发展。人们认为，这个行

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应加快取得进展，主要侧重协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。

在大会期间，珠宝首饰联合会成员商定如下： 

1. 全力支持经社理事会 2008 年年度部长级审查会议的主题“落实可持续发展

方面的国际商定目标和承诺”； 

2. 发起“世界珠宝首饰联合会教育基金”，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，

发展可行和可持续的珠宝业； 

3. 由基金提供资金和管理各项活动，确保由珠宝首饰联合会选定的专家负责拟

定教育和培训计划； 

4. 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的范畴内，在这些教育方案中宣讲企业

社会责任； 

5. 使世界各地珠宝行业的基层人员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珠宝行业基层人员能够

接受企业社会责任/全面发展目标的教育和培训，促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，将企

业社会责任纳入企业战略中，协助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； 

6. 为参与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的开发计划署外地办事处提供培训课程，并移交给

它们根据当地情况调整适用； 

7. 核准自2008年 1月成立的珠宝首饰联合会企业社会责任/千年发展目标工作

队和专家组，其任务是为设计和编制企业社会责任/千年发展目标培训课程和教

材制定行动计划和建议； 

8. 向联合国经社部和联合国非政府组织非正式区域网表示感谢，感谢它们在

2008年 2月23日至25日在纽约联合国经社部举行珠宝首饰联合会专家组会议期

间给予的支持； 

9. 鼓励实施专家组 2008 年 3 月的报告，其中建议在珠宝首饰联合会制定一个

企业社会责任/千年发展目标教育和培训框架，这将有可能成立一个企业社会责

任/千年发展目标训练中心，为整个珠宝业提供服务； 

10. 支持基金会领导制定第一个企业社会责任/千年发展目标训练模式，该模式

将由训研所评估论证，并将在企业社会责任/千年发展目标培训中心，为世界各

地的工业和民间社会提供培训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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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收集工业需要评估数据，调动世界各地的企业社会责任/千年发展目标专家，

在珠宝首饰联合会的网站上宣传其为支持可持续发展而采取的行动，包括珠宝首

饰联合会成员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最佳做法，宣传他们针对经社理事会 2008

年年度部长级会议主题“落实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国际商定目标和承诺”采取的后

续行动； 

12. 鼓励珠宝首饰联合会领导继续采取支持和实施 2007 年《佛得角宣言》的行

动：特别是 

 “2. 珠宝业对促进社会共同责任具有重要作用，它寻求制定能够创造

体面就业机会、体面工作环境和可持续的发展计划……。 

 “6. 珠宝首饰联合会承认珠宝业是国际商界的一员，理应分担大社会

的责任，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，消除赤贫和饥饿，发展全球促进发展合

作伙伴关系”。 

 


